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关于诉讼资料收转中心出具《裁判文书生效证明》的说明

根据我院《关于印发 <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出具裁判文书生效证明的暂行规定 > 的通知》，对诉讼资料收转中心（以下简称收转中心）出具裁判文书生效证明，作出以下说明：

一、收转中心出具生效证明的范围

2007年1月1日以后结案的案件，由收转中心出具裁判文书生效证明。2007年1月1日以前结案的案件，由审判庭按原有办法处理。

二、申请收转中心出具生效证明的程序

1、当事人与跟案书记员联系，确认裁判文书已送达，案件已生效。

2、申请人向本院申请裁判文书生效证明，应提交申请书原件、身份证明复印件和裁判文书复印件各一份。

提交的身份证明，申请人为自然人的，应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或其它身份证件；申请人为法人或其它组织的，应提交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负责人证明书。

委托申请的，除提交上述规定的资料外，还应提交受托人的身份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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